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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新聞自律委員會第四屆第 1 次委員會議記錄 

時間：民國(下同) 107年 3月 21日（星期三）下午 3:00～5:00 

地點：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 327號 8樓(佛光會 國際會議廳) 

主席：陳清河主任委員        

出席： 

外部委員 

1. 黃文明委員 

2. 黃鈴媚委員(請假) 

3. 黃韻璇委員 

4. 葉大華委員 

5. 賴芳玉委員 

內部委員 

1. 羅國俊理事長（公會當然委員） 

2. 人間福報代表(金蜀卿社長) 

3. 中國時報代表(請假) 

4. 自由時報代表(賴仁中執行長) 

5. 蘋果日報代表(許麗美副總編輯)                 記錄：秘書處 

一、 理事長致詞:這是本屆第一次委員會，謝謝多位一直給予本會幫忙的委員，

尤其是外部委員，也歡迎第一次參加本會的自由時報賴仁中執行長，並請大

家推舉本屆主任委員。(全體鼓掌通過由陳清河委員續任主任委員並擔任會

議主席) 

二、 主席致詞：感謝人間福報金社長提供今天開會場地，也謝謝大家撥冗來出

席會議。 

三、 秘書處報告 

(一)上次會議審議案件： 

1.「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於 106年 09月 19日來函，舉發蘋果日報 9月 6

日 E1版「網購情趣品業績增 4成」報導，涉過於描述(繪)色情細節，涉違反兒

少法第 45條規定，請本會惠予審議。 

 

★審議結果： 

蘋果日報報導不違反兒少法第 45條規定，不予處分。 

★黃文明委員於 106年 12月 26日完成 106年度審字 106001號審議決定書。 

★秘書處於 107年 3月 14日連同會議紀錄一併上網公告；107年 3月 14日回函

予檢舉機關與當事會員報。 

 

 

(二)上次會議交辦事項： 

1. 緣上次會議決議擬於 107年 3月舉行之網路媒體自律座談會，由於本會擬承

接台北市觀傳局主辦之「兒少法與新聞自律」座談會，因此經徵得原提案人葉大

華委員同意，將兩座談會合併舉辦，目前暫擬延後至 6月舉行。 

主席：本案後續進度，由秘書處以 email通知各委員，請大家共襄盛舉。 

 

(三)未進入本次審議案件之檢舉案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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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1.文化部於 107年 2月 26日召開「研商促進媒體自律及他律策進作為專案會

議」，本會委派廖健翔秘書參與與會。文化部就 107年「促進平面媒體自律及他

律之積極策進作為」，建議新增辦理：與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溝通，提供資

源協助其就媒體性平意識推廣相關提案(如媒體性平自律機制研究、媒體性平素

養推廣及案例研討等)納入該會業務推動範疇。 

席間各與會代表對於平面媒體以及旗下網路媒體自律有相當大的期盼，希望能透

過本會既有自律機制擴大影響網路媒體。葉大華委員與賴芳玉委員也在會議中提

出，目前兒少法授予兒少自律委員會權限，僅限報紙以及違反兒少法第 45條範

疇內方得受理審議，若是網路媒體或是超出第 45條範圍本會恐無能為力，只能

透過修法解決。 

另外，我方亦向文化部表達報業公會會務繁忙，經費長期短絀，政府並無補助，

要再增加業務，明顯經費與人力皆不足。最後，文化部丁曉菁政務次長與人文及

出版司朱瑞皓司長確認後表示，目前已規劃預算，待本會進一步商討後續補助事

宜。 

葉大華委員：行政院性平委員會一直有在關切媒體性平自律這一塊，也去拜會了

鄭部長，鄭部長在去年九月就開始諮詢一些民間自律團體委員及專家學者的意

見，原本他們希望透過公會兒少自律委員會既有機制來作性平議題的新聞自律，

但我有向他們解釋兒少委員會的審議須依法有據，過去有些性平報導的檢舉案，

受限於法令規定，所以未列入審議。要推動本案，有兩個選項，一個就是透過現

有的兒少自律機制來討論性平議題，也就是我們可以接受這類案件的申訴，進行

討論但不用寫審議決定書，我們可以先開兒少審議委員會，會後再來討論性平報

導的個案。另一個就是與兒少自律機制脫勾，由公會來建立一個類似的性平自律

平台，除了教育訓練外，文化部也希望能有常態性的監測媒體性平機制的報導並

接受申訴，至於補助核銷的問題可以進一步與文化部再討論。 

羅國俊理事長：這個議題分為兩個部分:1.教育 2.評議，教育部分可能比較容易

處理，但是否要聘請專人仍要評估。評議部分牽涉到的問題較多，我們勢必要經

過理事會討論及通過後才能辦理。 

葉大華委員：當初是鑒於公會有經費短絀的問題，剛好文化部在推動性平這部分

可以申請補助，所以轉知此訊息，但是否要接受文化部的補助案我尊重公會的想

法。目前整個人權立法大勢所趨，又有兩公約要求要訂定反歧視法，性平處原本

已進行性平法草案的擬訂，未來應會併入反歧視法中，對媒體來說是上位的法

源，媒體報導涉及歧視部分，未來任何人都可以檢舉申訴，所以我是想提早因應，

可以藉由我們現有的機制，對於性平或歧視議題進行討論，逐步建立共識，避免

等法定出來了，我們又覺得都沒有經過溝通的程序，畢竟自律機制的形成還是要

常常溝通跟對話的。 

主席：本委員會是依據兒少法 45條設立，所以限於此範圍，我建議此案回到公

會理監事會討論，如果公會通過交由我們這邊來作，我們再來研議技術上的問

題，例如要再增加性平專業委員，才能昭公信。 

 

四、 審議案件討論 
(一)秘書處於民國 106年(下同)12月 16日接獲民眾檢舉，舉發 10月 15日自由

時報 B4版「穿梭馬路賣玉蘭花 老婦慘遭輾斃」報導(詳【附件一】)，內容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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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涉違反兒少法第 45條第 2項規定，請本會惠予審議。 

主席：請自由時報代表賴執行長先作說明，再請各委員提出問題。 

賴仁中執行長：當天同版面有兩張照片，都有打馬賽克，上面一張是主照，被讀

者認為不妥的這則是車禍新聞，所以會有車禍現場照片，該照片是放在版面中

間，並不是主照，且打馬的部分比較小，我們在看大樣時又是黑白影本，所以當

時看起來是該馬的地方已經馬了，但後來見刊也許是因為彩色的原因，而讓讀者

認為馬賽克處理的不夠。本報一向重視兒少新聞報導的規範，所以縱使本件當時

我們已作了處理，但只要有任何一個讀者認為不夠，我們就要檢討改善，所以我

們在接獲本案時，即作了以下兩點處置:1.轉知所有美編，日後有關車禍照片均

要採最高標準的處理。2.因當時看大樣時並無覺得不妥，所以日後遇有類似打馬

照片應該要在電腦彩色版面上再作檢視。我們有誠意要讓讀者接受度達到 100

分。 

黃文明委員：請教賴執行長您自己看這張照片的處理有無違反兒少法 45 條的規

定? 

賴執行長：我個人認為這則已作了馬賽克處理，多數人應該不致認為過當，如果

60分及格，這張應該有 80-85分，但我們會朝 100分努力。 

葉大華委員：就這則報導來說照片與文字的比例其實是蠻大的，比較有爭議的應

該是老太太直接慘死在輪下的照片，雖然有試圖將血跡打馬賽克，但死狀是直接

陳現的，這類意外事故傷亡的照片過去就是被申訴最多的類型，我們以往的共識

是不宜刊載的，但依兒少法 45 條是要看有無過度血腥引起閱聽大眾心生恐懼或

不快的來評斷，剛賴執行長是說當天處理版面時因為看的是黑白大樣，這是一般

業界作業方式?不會有全彩的? 

賴執行長:一般作業流程提供的大樣都是黑白的，彩色是要特別到電腦上去看。 

葉大華委員：您剛說接獲申訴已作了檢討改進，但我剛看這則圖文仍在網路上?

我們希望也能作即時處理。 

賴執行長：因為我負責的是紙本部分，所以我們是交待了紙本作業的人員，委員

提到網路的部分，我今天回去再轉知網路部門處理。 

黃韻璇委員：上面那張照片整個人都作了馬賽克處理，但中間這張只對血跡部分

作了處理，但身體及腳都沒有馬，請問馬跟不馬的標準在那? 

賴執行長：因為血腥主要是針為血的部分，所以血跡部分我們一定會處理，至於

人的部分是否屬血腥的一部分，我們未來會更慎重處理，如果有必要會擴大範圍。 

賴芳玉委員；關於血腥這兩個字的定義，這麼多年來討論並不單純只是血跡，而

是跟產生恐怖的感覺有一定的關聯性，以及一個比例原則來作判斷，例如報導有

無公益性?手段與結果之間符不符合比例? 照片跟文字的比例等都是判斷的標

準，並不是單純看血有無作變色處理。我個人認為這張照片已經超過兒少法對血

腥的標準，只是在救濟上，我認同葉委員，在網路上他的傳播率可能更接近兒少，

所以自由時報承諾在網路上作移除是一個值得肯定的作法，至於紙本大樣如何作

到守門員的部分，應請自由時報再提出具體建議。另外本則賣玉蘭花老婦遭車禍

輾斃的報導及照片，究竟是基於商業考量，還是有社會公益目的的意義? 

賴執行長：因為交版時間的壓縮，所以直接看印出來的黑白大樣是比較便利及快

速的，但這則事件後，我們對於類似照片的處理已經會再電腦上再作確認了。至

於這則報導我們在導言部分就已經陳現在街上賣玉蘭花是一個危險的行為，照片

是搭配性的，並不是為了商業考量，否則不會放在 B4這樣次要的版面上。 

許麗美副總編：我呼應一下賴執行長的說明，我們現在整個作業的流程確實很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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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看樣確實都是黑白的，因為改成彩色的成本會太高，這部分我們也都會很小

心處理。 

金蜀卿社長：我們之前有過共識，要尊重大體，屍體的照片儘量不要放在版面上。

從比例原則來看，上面那張照片沒有死亡，打馬很厲害，下面這張慘遭輾斃標題

很聳動，但馬的卻是大體看得到。 

賴執行長：我是去年七月接任這個版面，之前沒有接受到金社長提到大體不能見

刊的訊息，之後我會留意這類新聞圖片的處理。 

羅理事長：實務上大樣絕大多數是黑白的，以致在照片的辨認上可能會出現一些

誤差，要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最好是用彩色輸出，但一個版面不是一個人看，所

以要同時輸出很多張，成本真的很高，現在科技進步，是否可以用 ipad 或其它

載具來處理，我想各報都可以再研究。另外，過去也提過除有社會公益之必要，

大體儘量不要刊載。以這個版面來看上面這則照片打馬很徹底，而這張出現屍體

的就點到為止，可能有失比例原則。這張照片我們先考量是否涉及社會公益一定

要登?如果符合社會公益，希望大家重視此事件不要再發生類似慘劇，那馬賽克

的程度要非常完整，不致讓人心生畏懼。 

主委：如果大家都沒有其它提問，我們先進行臨時動議討論後，請賴執行長離席，

由委員進行審議決定(臨時動議記錄如后)。 

主席：今天討論過程中，不外乎三個方向:1.整體後續編審的流程中，有關大樣

部分，謝謝理事長剛有提到可以利用 IPAD等方式來改善 2.賴律師提到手段目的

有沒有公益，還是為爭取閱讀率或是對報紙商業回饋的部分 3.針對照片及文字

的比例，以及對讀者特別是兒童所產生的恐怖感受，大家也對儘量避免大體刊載

部分達成共識。我們先就有無違反兒少法 45條規範來作投票(除許麗美委員外，

均認有違反)。 

主席：認有違反者已過半數，請大家看審議辦法第 8條，提出處分建議。 

葉大華委員：因網路上未移除，所以還是要作更正，另外我認為這類意外事件傷

亡照片處理已行之有年，大家也有了共識，以往也有裁罰前例，他們內控上也有

些疏失，所以應該還是要裁罰。 
黃文明委員：我也贊成要罰款，只是要罰多少? 
賴芳玉委員：裁罰這部分我先持保留，我是想知道自由時報在這幾年是否有改進
的作為?另外網媒與紙媒是不是同一法人?審議範圍事實的指摘要很清楚，如果是
不同法人，而網媒引用紙媒的照片，我們的處分作為除了罰款之外，更多的作為
應該是由紙媒主動去要求網媒移除照片，但如果是同一法人，則在我們的審議範
圍。另外大體報導，除了有兒少議題外，還有對被害者及家屬尊重的議題，在我
們審議辦法第 8條有向被害者或其他公眾道歉的規定，而第 6款有「符合本辦法
自律規範目的之措施」，也就是我很希望報業公會能像衛星公會一樣，針對這些
特定事件(例如意外、自殺、犯罪等)可以提供一些初步規範讓大家可以去遵循，
例如處理大體照片時要作 1.變色 2.馬賽克 3.不能辨識出被害者足以識別的身份
4.公益性目的性的比例原則如何去作調整。本件我建議應先釐清審議的範圍外，
如果大家的共識決是罰款，我希望能將第 6款併入考量，在審議的事實裡除了兒
少的議題外，能把被害者會關於大體的報導寫入審議決定書內，以示對被害者及
被害者家屬的尊重。 

秘書處:針為賴委員提出的問題，秘書處提供一些背景資料，有關自由網路及紙

媒據我們的了解是同一家法人，但分屬不同部門。有關大體的部分，在 104年

003審議書中已有作出一個遵守的原則：第一：屍體照片不宜在頭版刊登； 

第二：尺寸的大小應做適度規範；第三：畫面呈現，應有適度的處理（例如馬賽

克模糊化），避免使讀者產生恐懼感；第四：該照片若不涉及社會意義、公益的

時候，就盡量不宜刊登。以上處理原則我們在理監事會議中有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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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芳玉委員：可否將這個原則單獨在官網上刊登並載明是依據那次審議書的決

議。 
羅理事長：剛才的處理規範是跟著一個案子在走，我們可以將最後形成的原則單
獨拉出來放在官網上作重點揭露。 
秘書處:好，會後我們研議在官網上作一個新聞處理原則的專區。另外，自由從
101年成立迄今，大部分的檢舉案件都是不成立，只有三件成立的案件，都是屬
於色情報導，並均予以「勸告」處分。 
黃文明委員:有關電子媒體照片移除問題，我認為應該不是看他們是不是同一個
法人，即使是同一個法人，也有許多的部門，但兒少法 45條是只有規範新聞紙，
因此我們只能就新聞紙這邊作出處分，電子媒體不是新聞紙，不在 45條規範內，
所以如果是電子媒體刊登，我們也不能對他作出懲處，只能看是否建議紙媒去請
他們移除，或是用其它技巧的方式來處理。 
葉大華委員：可以用第 6款「「符合本辦法自律規範目的之措施」，我個人認為這
很奇怪，依據兒少法 45條明明知道它有違法要來裁罰它，但只是把同樣一則報
導，轉到網路上就變成有適法性的問題，就法論法，我可以接受，但不代表我們
就不能勸戒它，這些在網路介面上影響力更大的報導，應該也是要有一些自律的
作法，是不是可以作個處理的建議，不然是不是依據第 8條第 2項規定，涉及違
反其他相關法令者，得移請相關機構處理。 
羅國俊理事長：是否可以寫「自由時報的電子報雖不在兒少法 45條審議範圍內，
但建議…」？我想「建議」應該是可以的。 
主席:大家討論下來，大家認為可依第 8條第 4款罰款裁罰，金額是 3-15萬，過
去是如果有罰金會累進，自由之前有 3次勸告的記錄，沒有被罰款過，大家對於
金額的建議是?(多位委員建議 3萬)  
決議：1.本案違反兒少法 45條規範。 
      2.依據本會自律規範及審議辦法第 8條第 4款罰款新台幣 3萬元。並依第 
        6款採取「建議自由時報儘速把本則網路報導移除」之自律措施。 
      3.有關大體報導之原則應遵守 104年 003號審議決定書之規範。 
      4.請黃文明委員協助撰寫審議決定書。 
 

五、 臨時動議 
(一)擬建議本會會議紀錄取消逐字稿形式，改採摘錄重點。 

主席：一般會議記錄通常不會逐字記錄，是否改採摘錄重點方式作記錄？ 

葉大華委員：我是持反對意見，因為我們是依法設立的委員會，可以不用逐字記

錄，但也不是一般只有決議的記錄，因為我們各委員在審議過程中有不同意見，

討論及對話的過程，對外界在參考我們怎樣審議案件是很有參考的價值，尤其我

們涉及到為什麼會裁罰，有些案件未必會成立，人家也是會要瞭解這樣的過程，

我建議可以不用包括語氣連接詞等逐字記錄，但要將每段發言的重點摘錄，不要

只有最後共識的記錄。 

賴芳玉委員：它不叫逐字稿，而是摘錄整個發言及審議的過程，應該是這個臨時

動議的折衷。 

黃韻璇委員：我也認為不應只摘錄共識，應該要將每位委員表達的立場及問題重

點記錄，不能太簡略，否則外界不知道整個審議的過程。 

黃文明委員：我也是這個意思，之前過於贅述，以後可以摘錄每位委員的發言重

點。 

決議：以後會議記錄無需逐字記錄，但要能陳現每位委員的發言重點，避免爭議。 

 

六、散會 


